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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气长输管道巡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山西省境内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（以下

简称管道）巡护工作，保障管道稳定运行和天然气可靠供应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》《山西省石油天然气

管道建设和保护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省内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西省境内从事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

活动的单位（以下简称管输企业）对所属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在施

工、运营及封存各阶段的巡护管理工作。 

城镇燃气管道，煤层气抽采、化工等企业厂区内管道以及站

内工艺管道的巡护管理，不适用本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一般要求 

第三条 管输企业是本单位管道巡护管理的责任主体，管输企

业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管道巡护管理全面负责。 

第四条 管输企业应按照完整性管理的要求，采集并整合所辖

管道线路及附属设施、周边地形、交通、水利、社会环境、地质

灾害、自然灾害等信息。 

第五条 管输企业应定期对管道进行检测、维修，确保其处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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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状态；对管道安全风险较大的区段和场所应当进行重点监测，

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管道事故的发生。 

对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道，管输企业应及时更新、改造

或者停止使用。 

第六条 封存及闲置管道应按在役管道同等要求实施管道巡

护，应根据专项风险评价结果合理确定巡护频次。 

第七条 管输企业应建立管道安全呼叫报警电话，及时接收和

处理管道安全报警信息。 

第八条 管输企业应积极开展管道巡护新技术研究与推广，推

行 GPS 巡线等监控技术，不断提高管道巡护信息化水平。 

第九条 管输企业应按照属地政府或上级单位要求，明确特殊

时期管道巡护工作要点，组织落实管道巡护升级管理措施。 

第十条 管道建设和保护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对管输

企业巡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，协调解决管输企业自身排除确有困

难的外部隐患。 

第十一条 管输企业应与管道沿线各级管道建设和保护主管

部门建立管道保护沟通协调机制，定期汇报管道保护工作。     

第十二条 管道沿线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管道保护相关工作，协调解决管输企

业巡护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隐患。 

第十三条 管输企业应保障管道保护宣传资金投入，采取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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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、精准宣传与巡护随机宣传相结合的方式，向管道沿线地方

政府相关部门和公众宣传管道保护与应急避险知识，畅通协调沟

通和风险信息收集渠道。 

 

第三章 建设期管道巡护管理 

第十四条 管输企业应在新建管道工程项目招标时对施工单

位、监理单位提出明确的管道保护要求。 

第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结合管道建设实际情况，确定日常巡护

管理模式，编制在建管道巡护工作方案并报管输企业备案。 

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巡护一般管段每周应不少于 2 次，对第三

方损坏、地质灾害等风险管段应增加巡护频次，并做好巡护记录。 

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发现管道被破坏，应立刻向监理单位、管

输企业汇报，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修复或拆除重建，并留存相关记

录。 

第十八条 管输企业应按时检查监理和施工单位的管道巡护

管理工作，收集管道巡护和隐患整改记录。 

第十九条 管输企业应要求施工单位在管道回填后 1 个月内

完成新建管道地面标识设置，并在投产前组织完成全部地面标识

的准确性和通视性复核。 

第二十条 管输企业应重点对坡脚、沟渠穿越段等易发生浅埋

的管道及光缆埋深情况进行复核，发现埋深不足时，应立即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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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。 

第二十一条 管输企业应优先组织对高后果区和周边存在建

（构）筑物的管道线位进行现场复核，发现偏离或埋深不足时，

应在投产前完成整改。 

第二十二条 新建管道投产前，管输企业应完成高填方、冲沟、

崾岘、高陡边坡等风险点的评估，制定并落实有效的风险消减

措施。 

第二十三条 新建管道投产前，管输企业应组织对管道保护设

施完成情况、施工期间与管道沿线相关方签订的涉及管道保护各

类协议、影像资料和线路走向图等进行检查，确保无违规占压、

无预装盗油（气）装置、无违法协议和遗留纠纷。 

 

第四章 运行期管道巡护管理 

第二十四条 管输企业应对所辖管道进行有效的风险识别与

评估，进行管道系统风险等级划分，重点查找自然与地质灾害、

违规占压、第三方损坏等高发、易发管段。 

第二十五条 管输企业应建立管道巡护管理制度，根据高后果

区识别结果、风险评价和完整性评价等结论与建议制定管道巡护

方案，确定管道巡护模式（管输企业员工巡线、委派外包巡线等）。

管道巡护方案应保存在相应基层单位。 

第二十六条 管道巡护方案至少应包括所辖管道概况、巡护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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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（徒步巡检、车辆巡检、无人机巡检等）、人员配置、重点关注

位置、巡护频次、异常情况处置流程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 

第二十七条 管道巡护频次应满足如下要求： 

（一）按照 GA1166 划分的治安风险等级，一级与二级风险

管段每日至少巡检 1 次，三级风险管段每周至少巡检 2 次； 

（二）高后果区、管道穿跨越处、第三方施工活动频繁区段、

自然与地质灾害等高风险管段每日至少巡检 1 次； 

（三）山区等特殊地段可根据实际情况调减巡护频次； 

（四）特殊时期，应根据属地政府或相关部门要求，增加管

道巡护人员和巡护频次，必要时申请公安武警值守； 

（五）巡检具体时间段应根据巡护管段安全防护风险因素来

确定，主汛期雨后应及时巡护。 

第二十八条 管道巡护方案应每年复审 1 次，两次复审时间不

应超过 15 个月。当管道周边自然和地质条件、人员活动、建(构)

筑物密度等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及管道工艺参数、管道重要程度等

发生明显改变时，应及时调整管道巡护方案，并采取必要的管道

保护措施。 

第二十九条 管输企业应在管道沿线设置一定数量的必到巡

护点位(巡护关键点)，并通过 GPS 等技术手段监督巡护质量。巡

护关键点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（一）一级风险管段每公里不少于 5 个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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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二级风险管段每公里不少于 2 个； 

（三）三级风险管段每公里不少于 1 个； 

（四）对于特殊地区或特殊季节确不能到达的部位，巡护关

键点不能满足以上要求的，管输企业应制定专项巡护措施。 

第三十条 巡护管理人员应熟悉、掌握管道本体及周边的情

况，对所辖管道每年至少开展两次专项徒步踏线巡护活动。 

第三十一条 巡护工作人员应按照管道巡护方案按时、保质保

量进行管道巡护，及时填报巡护记录。 

第三十二条 巡护发现管道本体安全隐患和管道保护设施损

坏等异常信息时，应及时报告并跟踪情况变化，实现闭环管理。 

第三十三条 巡护发现管道外部涉及第三方损坏的问题风险

应及时制止，自身处理确有困难的上报辖区管道保护相关部门依

法解决。 

第三十四条 维抢修机构对所辖管道应每年至少巡护 1 次，重

点掌握管道及周边环境情况，熟悉抢修进场的主要路线。 

第三十五条 管输企业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巡护人员发

现管道泄漏等突发事件，应按照预案程序立即报告并进行现场封

控等前期处置。 

 

第五章 汛期管道巡护管理 

第三十六条 管输企业应在汛期前制定防汛计划和防汛预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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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汛期值班制度，明确管道重点防汛部位，落实重点部位巡护

责任人。 

第三十七条 管输企业应在汛期前后组织全面巡检，重点防汛

部位应徒步巡检；汛期跟踪重点防汛部位巡查和管道线路水毁情

况，抽查重点防汛部位现场巡护情况。 

第三十八条 管输企业应与设计单位、线路、水保、灾害治理

专家建立有效的沟通联系，邀请专家对水毁灾害进行现场技术指

导，开展灾害治理、水毁抢险有关工作。 

第三十九条 管输企业实施汛期线路维护工程时，应尽量缩短

施工周期，减小对稳定区域的扰动。河道或山区泄洪沟内应分段

施工，避免管道裸露失稳，防止管道漂移、折断等事故发生。 

第四十条 管输企业应在汛期前后组织对黄土塬等重点地区

管道专用伴行路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，防止两侧坡面和道路的汇

水进入崾岘。 

 

第六章 巡护服务单位管理 

第四十一条 管输企业应监督巡护服务单位建立健全管道巡

护规章制度体系和组织机构，按合同约定配置充足的巡护管理人

员和巡护工作人员。 

第四十二条 管输企业应监督巡护服务单位制定管道巡护方

案，经管输企业审核后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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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三条 管输企业应监督巡护服务单位严格执行高风险

管段每日零报告制度，发现管道安全风险时立即上报。 

第四十四条 管输企业应监督巡护服务单位定期组织巡线员

开展业务培训。培训的内容应至少包含：管道巡护管理程序、管

道第三方施工管理程序、管道完整性管理程序、管道自然与地质

灾害风险管控管理程序等。 

第四十五条 管输企业应制定巡护服务单位巡护工作考核细

则并纳入合同，要求巡护服务单位根据考核结果和考核意见对相

关人员进行奖惩。 

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： 

（一）管道巡护：是指管输企业安排专人或委托巡护服务单

位定期对管道线路进行巡查、保护，并按规定对管道本身状况和

管道附近影响或可能影响管道安全的人为活动及自然因素及时发

现、制止、纠正、记录、报告、处理的全过程。 

（二）违规占压：是指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

道保护法》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，在管道上方或周边

一定范围内，修建、设置危及管道安全、影响管道运营维护的各

类建（构）筑物及其它物体。 

（三）第三方损坏：是指管输企业及与其有合同关系的承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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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之外的个人或组织损坏管道系统的行为，如施工损坏、打孔偷

盗油气、针对管道的恐怖袭击等。 

（四）特殊时期：是指国家重大活动期间、重要节假日、严

重自然灾害期、发生恐怖袭击破坏事件可能性较大的时间段等

时期。 

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能源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 25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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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能源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25 日印发 




